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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 年 11 月 14 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九新公路 855 号来伊份零食博物馆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7,172,6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9.58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施永雷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董事会秘书林云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已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1.01 选举施永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6,629,257 99.7244 是

1.02 选举郁瑞芬女士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6,625,564 99.7225 是

1.03 选举徐珮珊女士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6,641,536 99.7306 是

1.04 选举李建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6,618,446 99.7189 是

1.05 选举姜振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6,858,438 99.8406 是

1.06 选举张丽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6,618,241 99.7188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 否

当选

2.01 选举陈百俭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96,623,369 99.7214 是

2.02 选举陈其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96,622,176 99.7208 是

2.03 选举李树华先生为公司 196,638,872 99.7293 是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4 选举过聚荣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96,782,272 99.802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01

选举施永雷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4,274 2.5595 - - - -

1.02

选举郁瑞芬女士

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81 1.8973 - - - -

1.03

选举徐珮珊女士

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6,553 4.7613 - - - -

1.04

选举李建钢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463 0.6210 - - - -

1.05

选举姜振多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43,455 43.6550 - - - -

1.06

选举张丽华女士

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258 0.5842 - - - -

2.01

选举陈百俭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8,386 1.5037 - - - -

2.02

选举陈其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7,193 1.2898 - - - -

2.03

选举李树华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23,889 4.2836 - - - -

2.04

选举过聚荣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67,289 29.9973 - - -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 2项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2、议案 1、2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易、张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15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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